二十六、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計畫
88年9月3日88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97年9月2日97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8月29日100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8月29日101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前言：根據統計，絕大多數的職業災害都是導因於「人為因素」；而人為因素不安
全的動作佔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為防範勞工本身所造成的職業災害，仰
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的推展，俾建立工作上的安全機制與方法，
以及正確的安全衛生觀念，避免職業災害所帶來的損失。
二、本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之規定，勞工人數未達30人者，得設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一般作業人員。
    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對上述人員分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
    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依其作業性質，施以勞工安全衛生再教育或
    訓練。
三、教育訓練項目：本校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之規定，對下列人員施
以各項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或接受專門訓練及平時勞工安全衛生相關訓練：
（一）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需接受乙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二）一般作業人員：依照「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之規定，至合格代辦教育訓練機構受訓，並取得結訓證書。
除前述人員依規定必須接受教育訓練外，本校對於新進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均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另對於緊急應變計畫之演練、消防演練及急救相關訓練等項目，本校特於年度工作編列訓練時間（含聘請講師及教材），按時對本校勞工施以訓練，增加勞工之應 變能力。
